关于做好“株洲市教育英才成长计划”和“创新教育十大青年教师”评选活动
考试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株洲市“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和“创新教育十大青年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株教通字〔2012〕48号)文件精神，经各单位积极推荐和个人申报，“株洲市教育英才成长计划”和“创新教育十大青年教师”宣传发动和申报阶段工作基本结束，现就做好考试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试考核

（一）考试

所有符合基本条件的申报对象均参加笔试，以笔试成绩为依据，从高分到低分，按1:2的比例确定入围人选。入围人选才有资格参加考核。

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笔试,按成人高考标准组考。城区设一个考点，由市教育局组考。县市超过30人报名的设置考点，由县市教育局组考，市教育局派出巡视员。
（二）考核

考核分为讲课(以讲课成绩为依据,从高分到低分再淘汰30%)、成果业绩评审、面试答辩、综合考察四个环节，综合得分为100分：笔试*35%+讲课*35%+成果业绩评审*10%+面试答辩*10%+综合考察*10%。由市教育局和县市区教育局分别组织进行。
二、名额的确定
按照株教通字〔2012〕48号文件的规定：局直单位“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成员名额为30名；县市区的“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成员名额由县市区教育局确定，建议控制在教师人数的0.5%以内，最后确定的“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成员名单报市教育局备案。
各县市区从“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成员中推荐1名最优秀的成员作为全市“创新教育十大青年教师”评选表彰的候选人。
三、具体日程安排

（一）笔试。时间：6月26日上午9:00-12:00，地点:株洲市第四中学。

（二）笔试成绩公布。市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7月6日前将入围人员名单公布在株洲教育网上。

（三）市直属单位面试、讲课安排。时间：7月9日-10日，地点：株洲市第四中学。综合考察时间另行通知。
（四）业绩评审安排。直属单位入围人员业绩材料由所在单位初审，并盖章确认，统一收集报送到市教育局教师工作科。材料报送时间：在7月9日-7月13日。业绩评审时间：7月16日。
（五）7月20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报送本县市区“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人选名单。

（六）7月30日，拟定“创新教育十大青年教师”和“青年教育英才成长计划”人选，并报局党委审定。

（七）8月1日—7日，公示审定名单。

（八）教师节期间，对“创新教育十大青年教师”进行表彰奖励。

四、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教育局、直属各单位负责通知符合基本条件报考人员按时参加笔试。

（二）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根据市教育局制定的考核程序及要求进行考核工作，确保优中选优。

（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日程安排及时报送相关材料，组织好有关工作。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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